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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时 

足额兑付本息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鸿控股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因资金周转困难，致使公司发行的“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

第一期中期票据”（债券简称：16 中油金鸿 MTN001，债券代码 101662006）未

能如期偿付应付利息及相关回售款项，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1.发行人：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.债券名称：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

3.债券简称：16中油金鸿 MTN001 

4.债券代码：101662006 

5.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8亿元 

6.债券期限：3年 

7.本计息期债券利率：5.00% 

8.兑付日：2019年 1月 15 日（如遇节假日，顺延至下一工作日） 

9.当前主体评级情况：C 

10.当前债项评级情况：C 

11.应付本息金额：人民币 840,000,000.00元（大写金额：人民币捌亿肆仟

万元整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.30%。 

12.主承销商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13.联席主承销商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14.信用增进安排：无 

15.登记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

二、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后续工作安排 

受公司主体评级下调、“15 金鸿债”违约以及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影响，公司

虽多方筹集资金，支付 2000 万元利息，但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营业终了，依

然未能按照约定足额偿付资金。发行人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偿债资金。后续

持有人保护工作启动如下： 

1、继续通过多途径努力筹措本期债券本息，尽快向投资人支付本期中期票

据的本金及利息。 

2、后续信息披露 

公司将按照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》和《中

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》的有关规

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，并保持与投资者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，

做好相关后续违约处置工作，并持续披露进展。 

3、配合主承销商召开持有人会议 

公司将全力配合主承销商尽快召开“16 中油金鸿 MTN001”持有人会议，参

与商讨后续救济措施，维护持有人权益。 

三、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

1.发行人：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联系人： 赵峰 

联系方式：010-64255501-8307 

2.主承销商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李健 

联系方式：010-57092634 

3.联席主承销商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马琳 

联系方式：010-56678667 

4.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部门：运营部 

联系人：谢晨燕、陈龚荣 



联系电话：021-23198708、23198682、63323877 

四、上述事项对公司影响  

此次公司未能如期兑付相关款项可能影响公司后续融资进展，未来可能影

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和业务开展。 

五、必要的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债务逾期事项可能会影响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，从而进一步减

弱公司融资能力，加剧公司资金紧张局面。   

2、目前公司正在全力筹措偿债资金，如公司无法妥善解决，公司可能会因

逾期债务面临进一步的诉讼、仲裁、银行账户被冻结、资产被冻结等事项，也可

能需支付相关违约金、滞纳金和罚息，将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，增

加公司的财务费用，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，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影

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3、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

披露信息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和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

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15 日 




